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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木李镇政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高青县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6-2020）》总体要求，积极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水平，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我镇2020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依法履行行政职能，科学开展行政决策
今年以来，我镇充分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以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建设为主导，及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行政履责，健全完善重大事项决策制度、会议制度等相关制度，在行使重大决策中坚决做到广泛听取意见，镇领导班子集体议事，及时强化了行政政策、项目活动的可行性、合理性、可控性，对可能引发重大问题的事项进行全面评估，使重大事项决策更具科学性。
（二）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强化行政监督
我镇积极组织执法工作人员参加执法工作法治培训以及山东省行政执法人员考试，提升执法工作人员法治水平，确保执法人员持证上岗执法。工作中以依法行政、提升行政能力为总抓手，紧密结合各类会议，将法治培训学习，提升能力纳入全年工作计划，全面提高干部用法治意识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规范、提升我镇管理秩序和管理水平。我镇依法依规做好政务公开各项工作，自觉接受上级部门、人大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群众等各类监督，依法正确行使职权，畅通民主监督渠道，确保行政权力的规范运作、公开透明。
（三）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法治意识
一是抓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我镇结合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镇机关干部会议，不断加强对干部法治教育工作、执法人员法治培训、安全生产培训等，进一步提升我镇干部职工的法治意识，为推进全镇工作奠定了扎实的法治基础。二是抓好青少年、外出务工人员及特殊人群等重点群体的普法宣传教育，努力消除普法盲区、死角，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全覆盖，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遵法；三是抓好重要时间节点普法，结合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15国家安全教育日、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认真做好普法工作。
 （四）加强社会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一是大力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水平，以“小网格”推动“大治理”，注重发挥网格员在矛盾纠纷调处中的作用；二是大力规范信访维稳工作秩序，不断规范信访接待制度，认真及时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努力做到事事有交代，件件有回复。对不属于办理范围的做好解释工作，帮助落实好解决的部门；对老上访户认真做好劝说，力争做到息访；对于要求过高的无理上访，坚持依法办事，严格按《信访条例》处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值班制度，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引导群众依法依规表达诉求，不断推动信访维稳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
 二、存在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在履行行政职能上，还有待进一步处理好包村和日常事务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行政办事效率；二是法治宣传方式有待进一步创新，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造法治氛围。
三、改进措施
2021年，木李镇将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开展法治政府建设，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促进我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制度，促进法治宣传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推动普法工作；进一步加大学法、用法的力度。
（二）进一步创新普法形式，不断拓展普法途径、平台和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有特色的法律宣传活动，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加浓厚的法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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